
证券代码：603529� � � � � � � �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9

转债代码：113666� � � � � � � �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3年10月31日，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182,92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0.6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48元/股，最低价为26.5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47,182,215.4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

0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8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485,91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0.404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31元/股，最低价为26.5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98,032,984.1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3年10月31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182,924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6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48元/股，最低价为26.5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7,

182,215.4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

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392� � � � � � �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72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0月31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1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66%，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48.79元/股、最低价为45.55元/股，累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78,236.00

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上议案已经2023年9月13

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8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2023年9月14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

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10,000股，已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6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8.79元/股、最低价为45.55元/股，累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78,236.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000661�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3-076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相关权益产品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在中国获批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经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叶制药” ）的全资附属

公司一一Luye� Pharma� Switzerland� AG（以下简称“绿叶瑞士” ）授予取得了利斯的明透皮贴剂

在中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口、销售、推广、营销与使用授权产品的独家不可转让的、可

分许可的永久商业化权利。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子公司取得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产品相关权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授权产品为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金斯明?）和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各包括两个

规格4.6mg/24小时和9.5mg/24小时，适应症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其中，利斯的明透皮贴剂

(一周两次) 是绿叶制药自主研发的改良型新药， 为每周经皮肤给药两次的贴剂产品。 该产品已于

2021年5月获得欧盟多国上市许可资格，于2021年9月获得英国上市批准，并于2020年9月在中国获

批进行临床试验。 2022年4月，该产品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子公司相关权益产品在中国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7）。

近日，金赛药业获知，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上市申请已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用于治疗轻、中度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

本次获批上市的利斯的明透皮贴剂（一周两次）是全球首个每周给药两次的利斯的明透皮贴

剂。 该产品及其制剂工艺已获得多项国际专利。 相比市售的利斯的明透皮贴剂（单日贴）在减少给

药频率、简化用药管理的同时，能够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为需长期用药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本次合作授权产品的获批，有利于拓宽公司的业务结构，填补产业空白，有助于丰富现有产品

管线，扩大公司在抗衰老相应治疗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及金赛药业正组织开展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工作。 由于本次获批的产品尚未形成

销售，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5167� � � � � � � � � �证券简称：利柏特 公告编号：2023-060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

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cnlbt.com。 公司将会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9日14:00-15:00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沈斌强先生、董事会秘书于佳女士、独立董事乐

进治先生、财务负责人朱海军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4:00-15:00登录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2、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cnlbt.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512-89592521

3、邮箱：investor@cnlb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网址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88009�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2023-035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rsc.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公司2023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9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 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志亮

执行董事、总裁：楼齐良

独立董事：姚桂清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连清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9日 上午 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 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rsc.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李女士

电话：010-50809285

邮箱： ir@crsc.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 2�日

证券代码：601399� � � � � � � �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2023-046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 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3年11月9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 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韩晓军

董事、总经理：王晖球

独立董事：马 义

财务总监：鲁德恒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闫 杰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9日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838-6159209

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1061�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金属 公告编号：2023-033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3日(星期五)� 至11月0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iticmetal@citi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11月10日 下午 15:00-16: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0日 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献文先生

董事、总经理：刘宴龙先生

独立董事：陈运森先生、孙广亮先生、毛景文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赖豪生先生

因工作安排，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10日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03日(星期五)�至11月0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iticmetal@citi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59662188

邮箱：citicmetal@citi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103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34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msc0038@ytogroup.com、 公司传真

0379-64967438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6:00-17:00以网络互

动形式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独立非执行董事徐立友先生、总经理魏涛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女士、财务总监

康志锋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1月9日 （星期四）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至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msc0038@ytogroup.com、 公司传真

0379-64967438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爽

电 话：0379-64967038

传 真：0379-64967438

邮 箱：msc0038@yto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日

信息披露

2023/11/2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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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公司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2月2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429号29层（实际自然楼层26层）2901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获配数量 48,946,715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0）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4月18日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仓兵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479号18层1802-1803室以及19层1901-1908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479号上海中心大厦19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241R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9,206,937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1）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6月13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傅强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168号20层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安信金融大厦18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883903XW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9,578,681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2月3日

注册资本 13,272.422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文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86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汇添富大厦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1813093L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587,359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

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

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上

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20,986,369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4）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3月6日

注册资本 36,17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易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32-42楼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32-42楼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533137K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获配数量 46,840,112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5）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年6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桂才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9层甲5号901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9层甲5号9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6308U

经营范围

（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 42,607,043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6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3/45楼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1,270,125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6月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5,147,447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之一为华发集团，系发行人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华发集

团为发行人关联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除华发集团之外，本次认购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最近一年，华发集团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

公司登载于上交所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重大交易外， 华发集团与公司之间未发

生其它重大交易。 除华发集团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私募投资基金需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核查，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中国人

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泰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沪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王秀娟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公募基金、养老金产品、社保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

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综上，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局、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

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4、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已按照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 （试

行）》的相关规定、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及《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人（主承销商）

及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别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是否

匹配

1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Ⅱ 是

2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专业投资者Ⅰ 是

3 王秀娟 C3级普通投资者 是

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6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专业投资者Ⅰ 是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沪）

专业投资者Ⅰ 是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行业配置）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0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经核查，上述17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5、关于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6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

华发集团承诺：本公司用于认购华发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

接间接使用华发股份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不存在华发股份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

收益安排的情形。不存在本公司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他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安排的情形。不存在华发股份向本公司

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均承诺：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本机构/本人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

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机构/本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对象的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

一发行类第6号》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十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局、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

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除公司控股股东华发集团外，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

（十四）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发行人董事局、 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认购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

价格及发行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华发股份

证券代码为：600325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华发集团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除华发集团以外

的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

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结束后减持需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执行。

发行后在限售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00 0.0004% 635,009,000 23.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17,152,116 99.9996% 2,117,152,116 76.93%

合计 2,117,161,116 100.00% 2,752,161,116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股）

1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512,379,083 24.20 流通A股 -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827,120 3.06 流通A股 -

3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48,877,280 2.31 流通A股 -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43,064,962 2.03 流通A股 -

5

华金证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

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000,000 1.98 流通A股 -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8,426,025 1.81 流通A股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779,289 1.64 流通A股 -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4,091,998 1.61 流通A股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改革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432,154 1.01 流通A股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中国风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21,873 0.97 流通A股 -

合计 860,399,784.00 40.62 - -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2023年10月31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股）

1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724,967,983 26.34

流通A股

限售A股

180,911,500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5L－CT001沪

82,705,170 3.01

流通A股

限售A股

74,349,442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827,120 2.36 流通A股

4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48,877,280 1.78 流通A股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43,064,962 1.56 流通A股

6

华金证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

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000,000 1.53 流通A股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614,128 1.44

流通A股

限售A股

4,353,084

8 王秀娟 39,393,075 1.43

流通A股

限售A股

21,065,675

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1,945,082 1.16

流通A股

限售A股

4,353,08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改革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520,870 1.04

流通A股

限售A股

11,152,416

合计 1,145,915,670 41.64 - 296,185,201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资产 39,224,772.79 35,088,023.12 31,268,710.01 29,250,057.15

非流动资产 5,470,926.94 5,181,084.09 4,236,993.31 2,934,366.33

总资产 44,695,699.73 40,269,107.21 35,505,703.32 32,184,423.48

流动负债 20,280,768.94 17,376,309.76 15,280,706.66 15,577,679.28

非流动负债 12,848,557.49 11,947,862.09 10,635,871.28 10,272,206.72

总负债 33,129,326.44 29,324,171.85 25,916,577.95 25,849,886.01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848,072.13 1,974,281.46 2,081,870.39 2,095,310.79

净资产 11,566,373.29 10,944,935.36 9,589,125.37 6,334,537.47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147,846.99 5,918,981.02 5,124,067.92 5,100,630.15

营业成本 2,554,582.26 4,724,271.60 3,802,048.70 3,861,050.03

营业利润 353,370.78 624,904.79 696,200.09 635,778.73

利润总额 356,945.18 628,300.21 682,909.02 625,264.48

净利润 253,199.29 472,611.96 467,664.75 455,98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2,625.94 257,781.65 319,474.91 290,201.8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9,680.05 3,834,422.92 3,606,071.31 2,910,854.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7,011.54 -4,652,986.39 -4,398,555.47 -6,101,216.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2,575.14 1,100,147.10 1,502,650.65 4,878,627.1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280.05 243.94 450.71 -5,821.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523.70 281,827.58 710,617.19 1,682,442.9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15,591.09 5,253,587.84 4,971,740.52 4,261,123.3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1.93 2.02 2.05 1.88

速动比率（倍） 0.65 0.62 0.62 0.5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口径） 88.73% 86.26% 83.68% 80.9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74.12% 72.82% 72.99% 80.3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

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47% 0.45% 0.56% 0.4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8.55 8.44 8.00 6.98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数） 26.88 97.68 241.91 782.61

存货周转率（次数） 0.10 0.20 0.18 0.2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46,228.74 786,171.75 857,971.88 773,011.00

利息保障倍数 0.96 0.88 0.87 0.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5.73 18.11 17.03 13.7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55 1.33 3.36 7.95

注：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价值；

（6）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合并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无形资产摊销增加＋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增加；

（7）利息保障倍数＝（合并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资本化利息）；

（8）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10）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额（扣除永续债）÷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11）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

后）+期末开发支出]� ÷期末净资产。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32,184,423.48万元、35,505,703.32万元、40,269,107.21万元和44,695,699.73万元。 报告期各期

末，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资产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25,849,886.01万元、25,916,577.95万元、29,324,171.85万元和33,129,326.44万元。 近年来，发行

人负债规模持续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发行人（1）随着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同负债期末余额相应增长；（2）通过银行

借款、发行债券等外部债务融资手段融资满足项目投资需要，导致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增加。

2、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指标看，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1.88、2.05、2.02和1.93，速动比率分别为0.52、0.62、0.62和0.65。 从长期偿债

指标来看，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0.32%、72.99%、72.82%和74.12%。 近年来，根据国家房地产调控及“三道红

线” 的相关要求，公司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使得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3、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782.61次/年、241.91次/年、97.68次/年和26.88次/半年。 发行人应收账款规模较小，应收账款

周转率虽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存货周转率分别为0.21次/年、0.18次/年、0.21次/年和0.10次/半年。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低，主要

是公司增加土地储备以及在建项目投入增加使得存货增长较快所致，未来随着公司房地产项目陆续建成销售，销售回款增加，存货周转率将

有所提高。

4、盈利能力分析

发行人是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报告期内， 发行人房地产销售收入分别为4,811,160.72万元、4,859,874.80万元、5,

678,392.77万元和2,933,599.4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94.32%、94.84%、95.94%和93.19%。发行人近年来持续进行项目扩张，营业收入

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盈利稳定，经营良好。 发行人各房地产项目的完工交付为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平稳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910,854.31万元、3,606,071.31万元、3,834,422.92万元和3,329,680.05万元。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三年均为正值， 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 2021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06,

071.31万元，增长为23.88%，主要是预收售楼回款大幅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101,216.64万元、-4,398,555.47万元、-4,652,986.39万元和-4,177,011.54

万元。 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系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及资金调用、购买土地、设备等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报告期内， 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878,627.19万元、1,502,650.65万元、1,100,147.10万元和962,575.14万元。

2021年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2020年减少3,375,976.54万元，降幅为69.20%；2022年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2021年减少

402,503.55�万元，降幅为26.79%，主要系发行人发行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及银行贷款减少，融资净额减少所致；2023年1-6月，发行人筹

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31,272.24万元，同比增长81.17%，系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入及借款融资规模均上升所致。

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保荐代表人：朱垚鹏、解明

项目协办人：孔葭

其他项目人员：付泽胜、李嵩、徐永妍、宋乐真、于千惠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二、分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258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5号楼13层华金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

项目组成员：袁庆亮、刘沫艺、包子皓、刘申

联系电话：021-20655588

传真：021-20655577

三、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魏天慧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1、12楼

电话：（86755）88265288

传真：（86755）88265537

经办律师：潘登、张昊

四、发行人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涛、高世茂、张庆瑞

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国金证券签署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及补充协议、承销协议及补充协议。

国金证券已指派朱垚鹏、解明担任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朱垚鹏先生： 保荐代表人，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具有8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 曾主持或参与了金丹科技 （300829）、 耐普矿机

（300818）IPO项目，山东威达（002026）非公开发行项目、金丹科技（300829）可转债项目，博信股份（600083）、闻泰科技（600745）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三安光电（600703）、聚飞光电（300303）等非公开发行承销项目。

解明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 具有15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曾主持或参与金丹科技（300829）IPO项目、华发股

份（600325）及山东威达（002026）非公开发行项目、山东威达（002026）及博信股份（600083）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及川润股份

（002272）非公开发行、霞客环保（002015）配股、银河磁体（300127）IPO、东方铁塔（002545）IPO等项目的发行定价工作。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国金证券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和对

申请文件的核查， 并与发行人、 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 认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条件，保荐人同意推荐华发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昌盛路155号

联系方式：86-756-828211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3层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四、信息披露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接A10版)


